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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杭州永特电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特电缆”）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
本次担保金额）

18,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190,000

63.24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永特电缆因生产经营需要向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10,000万元。公司对上述综合授信贷款
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期限自2026年1月12日至2029年1
月12日止。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5年5月13日召开的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2025年度拟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的担保，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不同
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调剂使用预计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法人

杭州永特电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永特电缆100%股权

华建飞

91330183093316150B
2014年3月3日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永通路18号

19,000.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电线、电缆制造，加工，销售；电线、电缆生产技术咨
询服务；货物进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

得许可证后方可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1,103,224,883.06
567,523,948.51
535,700,934.55
1,608,406,347.26
2,760,308.53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797,646,479.96
264,705,853.94
532,940,626.02
1,950,590,766.42
1,509,233.62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永特电缆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债务人：杭州永特电缆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含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和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律师、保全、保险、鉴定、评估、登记、过户、
翻译、鉴证、公证费等）。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公司为永特电缆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券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
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
后一期还款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基于各子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确
保其业务的顺利开展，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本次担保
对象为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督与管理，担

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
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是为了满足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永特电缆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和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
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90,000.00万元（包括本次担保），其中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90,00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3.24%。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8,931.81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6.25%，不存在
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68 证券简称：柳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5
转债代码：113563 转债简称：柳药转债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柳药转债”到期兑付结果暨

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到期兑付数量：8,009,780张
● 到期兑付总金额：865,056,240.00元
●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1月16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6年1月16日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303号文核准，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公开发行802.2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0,
220.00万元，期限为6年（即2020年1月16日至2026年1月15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
书[2020]53号文同意，公司80,22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2月2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债券简称“柳药转债”，债券代码“113563”。

（二）到期兑付事项
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9日、2025年12月11日、2025年12月13日披露了《关于“柳药转债”到

期兑付暨摘牌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关于“柳药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关于
“柳药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97、2025-099、2025-100），并于
2026年1月8日披露了《关于“柳药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公告具体内
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兑付事项如下：

1、兑付登记日：2026年1月15日
2、兑付对象：截至2026年1月1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柳药转债”全体持有人。
3、兑付本息金额：108元人民币/张（含最后一期利息、含税）
4、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1月16日
二、可转债到期兑付结果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转股情况
“柳药转债”转股期为2020年7月22日至2026年1月15日。截至2026年1月15日，累计共有人

民币1,222,000元“柳药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55,677股，占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公
司发行股份总额的0.0154%；未转股的“柳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800,978,000元，占“柳药转债”发行
总量的99.8477%。

（二）股本变动情况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月15日，共有人民币768,000元“柳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数

量为36,230股。截至2026年1月15日，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股份数量
（2025年12月31日）

-
397,175,125
397,175,125

本次可转债转股

-
36,230
36,230

变动后股份数量
（2026年1月15日）

-
397,211,355
397,211,355

注：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股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6日披露的《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三）停止交易及转股情况
“柳药转债”于2026年1月13日开始停止交易，2026年1月12日为最后交易日，2026年1月15日

为最后转股日。自2026年1月16日起，“柳药转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到期兑付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柳药转债”到期兑付情况如下：
1、到期兑付数量：8,009,780张
2、到期兑付总金额：865,056,240.00元
3、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1月16日
（五）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现金流正常，本次兑付“柳药转债”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发展。
2、截至2026年1月15日收市后，“柳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55,677股，补充了公司资

本金。同时，由于公司总股本增加，短期内对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但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
持续经营。

三、关于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补充说明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于2026年1月15日发布的《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

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等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至
2027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
值税。因此，对于持有公司可转债的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
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108.00元人民币（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
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特此公告。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3016 证券简称：欣贺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2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欣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会决议

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16日（星期五）下午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1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16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16日9:15-15:00。
3、会议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岐山路392号3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柏豪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7人，代表股份 287,493,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65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286,635,1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16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2人，代表股份858,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63人，代表股份 2,391,6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533,3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4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2人，代表股份858,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1%。
3、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87,076,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0%；反对 39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6%；弃权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974,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5728%；反对 3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154%；弃权 24,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陈国汉先生当选
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祝悦、李方达
3、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欣贺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欣贺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650 证券简称：ST加加 公告编号：2026-001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及
《公司章程》备案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28日和2025年12月16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5年第八次会议和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
本、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1月29日、
2025年12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92）、《关于变更注册
资本、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3）、《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96）。

2026年1月16日，公司已经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等工作，并取得了
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更情况
主体

加加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事项

注册资本

变更前

壹拾壹亿伍千贰佰万零贰佰元整

变更后

壹拾壹亿零柒佰零捌万叁仟捌佰贰拾肆元整

除注册资本发生变更外，公司《营业执照》其他登记事项保持不变。

二、变更后工商登记信息

名称：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166027203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湖南省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站前路

法定代表人：周建文

注册资本：壹拾壹亿零柒佰零捌万叁仟捌佰贰拾肆元整

成立日期：1996年08月03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调味品生产；食品销售；饮料生产；酒制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初级农产品收购；谷物种植；豆类种植；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谷物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资料：

1、《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26-002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于2025年9月8日召开的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569,633.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对资产负债率大于70%的控股子公
司提供314,445.00万元担保额度，对资产负债率小于或等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245,370.00万元
担保额度，对资产负债率小于或等于70%的部分参股公司提供9,818.00万元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
前述预计的担保额度可按照实际情况在资产负债率70%以上/以下同等类别的被担保公司之间进行
额度调剂。

2025年12月，公司使用上述担保额度为参股公司松滋史丹利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史丹利宜化新材料”）提供担保892.50万元，未超过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对象及担保额度范围。

二、公司签署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支行
保证人：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松滋史丹利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公司按17.85%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提供担保金额：公司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892.50万元。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4.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有利于满足被担保方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

担保比例未超过公司间接持股比例，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82.15%的比例为史丹利宜化
新材料提供担保，史丹利宜化新材料为公司对其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前述担保方式未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被担保方经营状况正常，具有偿债能力，整体担保风险可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029,914.3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39.8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239,822.83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2.57%；担保债务未发生逾期。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120 证券简称：华海清科 公告编号：2026-004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聚兴道11号2号楼21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4
374

175,801,331
175,801,331
49.8447
49.8447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353,651,99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954,151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同庆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陈圳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5,781,950
比例（%）
99.9890

反对
票数
16,572

比例（%）
0.0094

弃权
票数
2,809

比例（%）
0.001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美璇、王丹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05108 证券简称：同庆楼 公告编号：2026-002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嘉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8,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

0
155,000
69.36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蜀山富茂大饭店项目建设资金需求，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嘉南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嘉南”）作为借款人、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庆楼”或“公司”）
作为共同借款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合肥庐阳支行”）
签署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8,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10年。公司作为共同借款
人，构成本公司对合肥嘉南担保的情形。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7日、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410,000万元人民币的
综合授信额度（含往期生效至当前未到期的授信额度），在授信额度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总额不
超过227,8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包含新增担保及存续担保余额，授权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4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号、2025-029号）。

本次申请贷款及担保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另行审议。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需要,公司在2025年度担保总额度不变的前提下,对符合调剂条件的全资子公

司未使用担保额度进行内部调剂：将合肥维可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维可”）未使用担保额
度3,000万元、合肥优佳富茂大饭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优佳富茂”）未使用担保额度15,000万
元调剂至合肥嘉南。本次同类担保对象间担保额度的调剂使用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审议。具体调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方

同庆楼

同庆楼

同庆楼

被担保方

合肥维可

合肥优佳富茂

合肥嘉南

被 担 保 方 持 股
比例

100%
100%
100%

被担保方的资产负
债率

＞70%
＞70%
＞70%

调剂前担保额
度

5,000
15,000
40,000

调剂额度

-3,000
-15,000
+18,000

调 剂 后 担 保 额
度

2,000
0

58,000

注：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指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时，各被担保方2025年一季度末的资产负债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合肥嘉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吕月珍

91340100784910992P
2006年1月27日

安徽省合肥市

3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建筑材料销售；酒店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156,988,554.58
155,727,712.91
1,260,841.67

0
-740,527.97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81,127,342.60
79,125,972.96
2,001,369.64

0
5,743.35

三、担保（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
2、借款人：合肥嘉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3、共同借款人：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4、借款金额：58,000万元人民币
5、借款期限：120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分次提款的，自首次提款日起算）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和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和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次申请贷款及担保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
有效期内，审批程序合法，符合相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5.50亿元，占公司2024年12

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69.36%,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
额为人民币 14.10 亿元，占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
63.10%；全资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4亿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6.26%。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6-00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
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CSI MTN Limited
本次担保金额

2,010万美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本次担
保金额）

28.50亿美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
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亿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
2,058.08
70.22

R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的附属公司CSI MTN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人）于 2022年 3月 29日设立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
划），此中票计划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根据存续票据到期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实际需要，
发行人于2026年1月16日在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2,010万美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预审，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并再次授权公司发行

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法人
CSI MTN Limited

全资子公司
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李凯、袁峰、郑颖

注册号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百万美元）

2087199
2021年12月30日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
1美元

特殊目的公司（SPV）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他业务活动，

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707.81
2,708.28
-0.47
0.01
0.00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107.15
2,107.67
-0.52
-0.02
-0.0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的《信托契据》，中信证券国

际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2026年1月
16日，发行人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2,010万美元，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人在其中票计划下发行中期票据，实际用途为补充担保人集团的营运资金。被担保

人CSI MTN Limited是公司为境外债务融资专门设立的票据发行主体，执行公司和担保人的融资决
定，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预审，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并再次授权公司发行

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根据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总司库共同组成获授权
小组，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全权办理发行
相关的全部事项。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符合该议案所述目的和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中信证券国际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意对发
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058.08亿元（全部为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70.22%。公司无逾期担
保。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69 证券简称：凯立新材 公告编号：2026-001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新城尚林路4288号凯立新材综合办公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4
94

30,836,082
30,836,082
23.5923
23.59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曾永康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曾利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778,691
比例（%）
99.8138

反对
票数
57,391

比例（%）
0.186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 于 预 计 公 司
2026 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7,777,524

比例（%）

99.7938

反对

票数

57,391

比例（%）

0.206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议案均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1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关联股东未出席本次会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
律师：刘瑞泉、王阳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600720 证券简称：中交设计 公告编号：2026-002
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恒毅大厦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3
1,591,671,572

69.36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崔玉萍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曹艳蓉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内部投资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86,256,765
比例（%）
99.6598

反对
票数

5,295,106
比例（%）
0.3326

弃权
票数

119,701
比例（%）
0.0076

2、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938,666
比例（%）
98.2646

反对
票数

5,174,006
比例（%）
1.6895

弃权
票数

140,701
比例（%）
0.04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内部投资结
构及部分募投项目

延期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6 年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84,965,744

185,065,844

比例（%）

97.1557

97.2083

反对

票数

5,295,106

5,174,006

比例（%）

2.7813

2.7177

弃权

票数

119,701

140,701

比例（%）

0.0630

0.074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和议案2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史震建、柳卓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688278 证券简称：特宝生物 公告编号：2026-001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6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杨

英女士和孙黎先生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通知。鉴于双方于 2023年 1月 16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
议》（以下简称“原协议”）有效期即将届满，为促进公司稳健发展，保障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双方
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背景情况
杨英女士和孙黎先生于2023年1月16日签署了原协议，双方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内对公司重要事

项的决策保持一致行动，并做出相同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原协议自2023年1月17日起生效，有效期
三年。原协议签署至今，杨英女士和孙黎先生均充分遵守有关一致行动的约定和承诺，未发生违反
原协议的情形。

鉴于原协议有效期即将届满，为促进公司稳健发展，保障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基于共同理
念，杨英女士和孙黎先生于2026年1月16日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该协议自2026年1月17日起生
效，有效期三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英女士担任公司董事，持有公司 138,077,26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3.83%；孙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持有公司32,587,23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98%。

二、本次续签的《一致行动协议》主要内容
（一）一致行动的原则
双方应以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为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确保公司经营规范、稳健、可持续。

双方一致同意对公司重要事项的决策保持一致行动，并做出相同的意思表示和行为。
（二）提案权
双方应就拟向股东会、董事会提出的提案进行充分的协商和沟通，并形成达成一致意见的提案。
双方均不得单独或联合他人向股东会、董事会提出未经过双方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的提

案。
（三）提名权
双方应就提名董事候选人事宜提前充分协商，并形成一致意见。
（四）表决权
除根据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需要回避的情形外，双方作为公司股

东、董事对股东会、董事会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应保持表决意见的一致。
（五）异议解决机制
协议履行期间，双方应就协议约定的提案、提名、表决等事项进行充分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并采

取一致行动。如双方在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经最大努力充分协商、讨论后意见仍不一致，应
以杨英女士的意见为准。

（六）不得退出
协议确定之一致行动关系不得为协议的任何一方单方解除或撤销。双方承诺，在协议有效期内

不会主动辞去董事及/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但经双方协商一致的除外。
三、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后，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仍为杨英女士和孙黎

先生。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有利于实现公司控制权稳定、保持发展战略及经营管理政策的连贯
性和稳定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688035 证券简称：德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2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解海华先生直接持有公

司15,090,25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61%，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解海华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本次解海华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解除冻结数量为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3%，
本次股份解除冻结后，解海华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

一、本次解除冻结的股份原冻结情况
股东解海华所持公司750,000股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的情形，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所持公司部分
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二、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被解除冻结的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之一解海华先生的《关于部分股份解除冻结的告知函》，并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解海华先生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已解除司
法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冻结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冻结股份数量占其直接持股比例

解海华
750,000股

4.97%

本次解除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剩余冻结数量
解除冻结时间

被解冻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被解冻人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3%
0股

2026-1-15
15,090,254股

10.61%
注：持股比例以解海华先生当前15,090,254股为基数测算。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解海华
陈田安
王建斌
陈昕

林国成
烟台康汇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烟台德瑞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15,090,254
3,119,356
8,682,115
1,753,223
13,208,201
5,939,050
5,724,379
53,516,578

持股比例
（%）
10.61
2.19
6.10
1.23
9.29
4.18
4.02
37.62

累计被冻结
股份数量（股）

0
0
0
0
0
0
0
0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0
0
0
0
0
0
0
0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0
0
0
0
0
0
0
0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的股份变化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